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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发行人概况 

名称：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温州市龙湾区行政中心大楼西裙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胡中海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生态环境建设配套服务；开

发项目配套服务；工程技术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建筑材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联系人：王良波 

联系地址：温州市龙湾区行政中心大楼西裙楼二楼 

联系电话：0577-86968223 

传真：0577-86968200 

邮政编码：325024 



二、发行人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一）本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该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2014]第 5-00038 号）。 

（二）经审计的 2013 年度财务报告详见本年度报告附件。 

三、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了 6 亿元的 2014 年第一期温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温高新债 01”），截至本年报签署日尚未支付利息。 

四、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本公司无银行贷款本息逾期偿付情况。 

五、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是本期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基础，截止到目

前，公司运行平稳，前景良好，公司募集资金已均严格按照募集说明

书规定用途加以使用，没有迹象表明本公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在风

险。 

六、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如有） 

无。 



七、重大诉讼事项 

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

券还本付息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本公司所知，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八、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本公司已发行 14 温高新债 01 共计人民币 60,000 万元，截至本

年报签署日，已发行债券总额未发生任何变化。 

九、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履行情况 

无。 

十、 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附件：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审计报告 

大信审字[2014]第 5-00038 号 






















































































